
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23 年城乡冷链和国家
物流枢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发改局：

为了做好我市 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中央预算

内投资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省发改委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3年城

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各区要认真学习省《通知》精神，组织符合申报范围及条件

的项目单位编写项目单行材料，单行材料可参照范本（省通知附件

1）的内容和格式组织编制。

2.各区在项目申报请示文件中需注明“经认真审核，所报投资计

划符合我区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，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

债务。项目各项建设手续和建设资金已落实，不存在‘未批先建’‘边

批边建’等问题，未获得其他中央财政性资金。”

3.请各区于 2月 20日前(逾期申报视作放弃，不予受理）向我

委（财贸外经与信用建设处）报送申报文件、2023 年城乡冷链和

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汇总表、项目单行材料 8份（电子版同步报

送），拟申报项目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，并在年度计划编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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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推送市发改委。

联系人：吴红 82796992，邮 箱：573738035@qq.com。

附件：省发改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

枢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2月 6日

mailto:319821368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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